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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三部曲-頂新製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劣質油案 

一、起因： 

本署自103年6月間

起，即分案監控本轄廢食

用油回收業者，並曾於

103年9月會同彰化縣環

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

、彰化縣衛生局（下稱衛

生局）對廢食用油回收業

者發動數波搜索，雖未有具體

成效，但對於國內油商以精煉

劣質油品銷售之方式已有一

定瞭解。嗣103年10月9日晚間

，本署接獲彰化縣衛生局通報

，由外交部駐越南代表處傳真

文件，顯示頂新製油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頂新公司）曾

向越南大幸福公司進口飼料

用油，經主任檢察官林漢強報

告檢察長鄭文貴後，即與檢察

官姚玎霖、施教文及本署檢察

事務官室專案組共同組成專

案小組開始偵辦。 

二、偵辦過程： 

外

交

部

駐

越

南

代

表

處

電

報

，

本

案

的

發

動

開

端

蘋果日報報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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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月10月10日上午，本署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與衛

生局、彰化縣警察局員林分局偵查隊人員，前往位於彰

化縣永靖鄉之頂新公司進行稽查及調取資料，頂新公司

總經理陳茂嘉雖提出相關發票、檢驗報告以證明購買之

油品合法，但由發票中顯示之油品價格偏低、檢驗報告

數據卻過於完美，且獲知越南大幸福公司負責人楊振益

亦即將來臺配合頂新公司召開記者會，本案偵辦的契機

稍縱即逝，經報告檢察長鄭文貴，旋即下達「兵貴神速

」之指示，檢察官姚玎霖及檢察事務官吳文哲即回署趕

製搜索聲請書，並調度彰化縣警局員林分局偵查隊警力

展開偵辦。 

10 月

11日，本署

專 案 小 組

即 兵 分 三

路，除部分

人 員 南 下

屏 東 縣 內

埔 鄉 搜 索

頂 新 公 司

屏 東 工 廠

，另外聯繫財政部關稅署調取頂新公司進口油脂之相關

資料，部分人員則在署傳喚楊振益到案後偵訊以突破案

情。經由頂新公司進口油品之完整報關資料對照屏東廠

之自主檢驗數據比較，越南端出口時出具之檢驗報告，

TVBS 報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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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貨物進廠時之自主檢驗報告，有極大的品質差異。在

南、北搜索及調證有重大突破下，大幸福公司負責人坦

承頂新公司前總經理常梅峰向其購買大量猪牛油，檢附

不實的檢驗報告報關。同日晚間本署逮捕大幸福公司楊

振益及頂新公司前總經理常梅峰、屏東廠品管組長蔡俊

勇，聲請羈押，歷經6小時以上之羈押庭攻防，於翌日上

午12時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裁定准予羈押禁見。 

因

103年10

月 12 日

媒 體 已

開 始 報

導 本 案

，恐頂新

公 司 有

滅證舉動

，本署專

案小組即加速準備下一波搜索。10月13日下午檢察官姚

玎霖、施教文等人，持搜索票前往彰化縣永靖鄉之頂新

公司總部進行搜索。搜索進行至同日晚間，發現有許多

文件不在頂新公司內，懷疑有員工集體滅證情事，經全

面訊問頂新公司員工，果然查獲員工江淑端湮滅證據之

不法情事。同日晚間11時許並逮捕現任總經理陳茂嘉，

聲請法院准予羈押禁見。 

經過10月13日搜索，本署對於頂新公司之經營模式

員 工 藏 匿 事 證 ， 擷 取 自 三 立 新 聞 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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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深入瞭解，頂新國際集團下設數十家公司，其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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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魏應充主管糧油事業群，本由常梅峰代為管理旗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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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公司並負責國外採購聯絡，常梅峰卸職後即由魏應充

親掌糧油事業群之經營策略，故研判案情將向上延燒，

必須對頂新集團、味全總公司進行搜索，並偵訊魏應充

，始能掌握本案全貌。當時國內數地檢署分掌有部分情

資待整合，上級高檢署乃於103年10月15日召集各地檢署

共商偵辦劣質食用油脂之策略。本署主任檢察官林彥良

於會中與各地檢署代表積極交換情資，使本署偵辦步驟

能與他署趨於同

調。會議中主席

指示魏應充為頂

新公司、正義公

司、味全公司之

負責人，彰化、

臺北、高雄、臺

為採訪頂新案徹夜守候的媒體記者（照片提供：自由時報記者顏宏駿） 

為採訪頂新案停滿路邊的 SNG 車 

（照片提供：自由時報記者顏宏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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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檢偵辦最後都可能指向魏應充，但現階段應由事證

最為充足之檢察署進行首波偵辦，以免功敗垂成引發民

怨。本署於獲知高檢署指示後，檢察長鄭文貴即指示專

案小組「勇於任事」，本署乃整備事證、調度警力，力

求完成偵辦計畫之最後一塊拼圖。 

103年10月16日上午，本署檢察官總動員，兵分3路

北上。由主任檢察官林漢強、黃淑媛、檢察官莊佳瑋至

位於臺北101大樓之頂新集團總部搜索；主任檢察官林彥

良、檢察官施教文、劉彥君至味全總公司搜索；檢察官

姚玎霖、吳怡盈、余建國至臺北

汐止味全公司中央研究所搜索。

搜索結束後再會合部分人力前往

帝寶大樓魏應充住處搜索，並傳

喚魏應充於同日晚間到署應訊。

同日晚間偵訊魏應充、屏東廠廠

長曾啟明，聲請法院羈押禁見，經法院於翌日召開羈押

庭訊問後均予羈押禁見。 

三、一審判決後： 

自由時報報導資料 

聯合報報導資料 

聯合報報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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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一審判決無罪，對於

本署專案小組之士氣確實有沉

重打擊，但一審判決主要著墨

於相關證據文書之證據能力，

以及對於食管法攙偽、假冒行

為抽象危險犯之舉證責任上。

本署專案小組於接獲一審判決

後，亦全力動員，於8日內撰擬

全文近10萬字的上訴書，據理

力爭。但只要偵審過程中，我

輩檢察官能秉持良知與

對法律的確信，應能無愧

職守。 

本案頂新公司所採

用之原料油經採樣檢驗

後，含有超過衛生標準之

銅、鉛、鉻等重金屬，縱經精煉後，仍遭檢驗出超標之

銅，足證油品精煉不能完全去除有害成分。本案之偵辦

，促使主管機關注意到食衛法規適用時之細節層面，而

於103年12月大幅修法，包括食品安全監測、業者資料保

存、提供、檢舉獎勵制度、刑責提高、犯罪所得之扣押

、推估等規定。 

而近年來在國內接連多起重大食品安全案件爆發之

影響下，使民眾對企業經營者在「企業良心」上的堅持

，有更高的要求，進而在本案偵辦期間，國人自發性地

三立新聞報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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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全民滅頂」抵制行動，以及「用鈔票讓義美產品

下架」等支持食品良心大廠之具體行動，使我國食品企

業經營者警覺到時代的進步。在消費者意識覺醒下，壓

低產銷成本、降低售價、追求企業利潤的觀念應被揚棄

，取而代之的將是追求

自然、健康、品質的新

觀念。 

四、二審檢辯交鋒： 

(一)組織堅強公訴團隊： 

本署檢察官於

104年12月10日提起

上訴後，時任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現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

察分署)檢察長（現任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江惠民

，立即籌組由主任檢察官（現任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

檢察分署代理檢察長）李慶義、檢察官謝道明、許萬

相及陳德芳組成之堅強公訴團隊，謀求逆轉勝。 

擷取自「新唐人」網路新聞報導資料 

網路新聞報導資料 (圖片來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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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審交鋒主軸： 

自104年12月10日本署檢察官提起上訴，至107年4

月27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中高分院）判決

被告魏應充等人有期徒刑15年不等，歷經2年4月有餘，

二審檢察官先後提出補充

上訴理由及聲請調查證據

書計19份，16萬餘字。本署

（主任）檢察官林漢強、施

教文、姚玎霖及專案組檢察

事務官吳文哲、魏俊峯等人

，除於每次中高分院開庭均

到場協助外，並依二審檢察

官指示，於開庭前與（主任

）檢察官李慶義、陳德芳等

人，舉行庭前專案會議，就

被告及其辯護人提出之答

辯，研擬攻擊策略，並於一

、兩百宗卷宗中，尋找論據

之相關卷證資料外，並積極

補充相關證據資料，以佐檢方主張之立論基礎。 

自由時報報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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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公訴專案團

隊主要論點：本持證

據資料越豐富，越能發

現真實之刑事訴訟法

立法目的，說服法官透

過司法互助取得更多

文件，確認越南官方函

文有證據能力；針對

近3年大幸福公司出口

的貨櫃軌跡，發現其貨

櫃停留在大幸福公司

、港口貨櫃廠等地之時間不符

經驗法則，並逐一比對出

Vinacontrol公司檢驗報告造

假；找到國衛院研究報告及2

位專家證人，推翻大便精煉後

對人體無害的荒謬論點；從

頂新糧油決策會議紀錄，緊咬

被告魏應充仍握公司主導權

，讓被告魏應充因此遭定罪；

此外檢方還將所有卷證輔以

圖表說明，讓合議庭一目了然

「頂新油品有問題」。 

蘋果日報報導資料 

自由時報報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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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報導資料 

依卷內資料，在被告魏應充主持之「2014年05月

糧油事業群台灣區經營決策會」上，就前期(指上開

2014年02月糧油事業群台灣區經營決策會)追蹤事項

-總經辦「海外原料基地建構發展規劃案-越南猪油」

專案，提出報告。針對「協調大幸福油脂成為台灣區

銷售總代理」之追蹤事項，其報告亦指出：「大幸福

油脂之產品是由千家萬戶而來，因來源參差不齊造成

品質不穩定，若進行銷售總代理，則無法為客戶提供

品質之擔保。」，從而可知，頂新公司自大幸福公司

進口油品，係來自千家萬戶之越南各地散戶，既其油

品來自不同製造商及不同批次收購後出口至臺灣頂

新公司，從而不同之油品中採樣送驗，其來源既有不

同，自會有不同之檢驗數據。惟本件查扣之

Vinacontrol公司檢驗報告，竟有記載至小數點以下

兩位數之五種檢驗數值，均完全相同之情形。按記載

至小數點以下兩位數之檢

驗數值，單組檢驗數值相

同之概率，只有百分之一

，接連五組檢驗數值均相

同之概率，為100之5次方

，其概率只有百億分之一

。 

又大幸福公司油槽最

大容量，裝牛油350噸，裝

猪油100噸，且各油槽間，

並無可相連通之Y型管。是

從油槽中取樣檢驗，也必須在裝牛油350噸，及裝猪

油100噸之每一油槽中，一一採樣送驗。然依

Vinacontrol公司之檢驗報告，卻有牛油總數超過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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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及猪油總數超過100噸之數紙檢驗報告。 

從而，一、二審檢察官組成之專案團隊，依上開

卷證資料，確認頂新公司、大幸福公司提供與行政院

衛生署之Vinacontrol公司檢驗報告，顯然造假不實

；又依據卷證資料可知，大幸福公司同樣的油品，在

越南不能供人食用，在臺灣地區亦只有頂新及正義公

司，以食用油之名義(fit for human use)，進口供

人食用。從而，專案團隊即以此為主軸，對被告頂新

公司等人發起致命之攻擊，而辯方僅能就程序事項，

如越南官方公文、境外調查提出質疑，而無視刑事訴

訟法所追求之「發現實體真實」。 

二審審理期間，檢察官並聲請法院傳喚鑑定人顏

宗海醫師、姜至剛教授到庭鑑定，獲得「國家訂定的

食用油檢驗標準是最低標準，站在醫師立場，天天看

到洗腎病人，強調從原料就應管制，因為還有太多未

知的毒化物，檢驗會有遺珠之憾，在不知情下讓國人

吃下肚」「頂新進口原料油普遍

被驗出金屬鉛超標，他說很奇怪

，正常無污染飼養的猪油，不應

出現這麼高的鉛含量，精煉後還

驗出四種不飽和醛類，他認為這

種自由基有攻擊性，會破壞人體

細胞質、細胞膜、粒腺體、ＤＮ

Ａ，都不該出現」等證據資料。 

取自 ETtoday  網路新聞報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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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於107年4月27日，中高分院判決被告魏應充等

人有期徒刑15年不等。是日，時任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江惠民，經總統提名並經立法院同

意接任檢察總長，頂新案二審逆轉勝，無疑是新任檢

察總長最好的禮物。 

聯合報報導資料 

聯合報報導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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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衛生局接獲衛福部轉來越南工商部公函，指稱
頂新所進口原料油為飼料油後通報彰化地檢署。

103年10月9日

‧彰化縣衛生局稽查頂新公司，彰檢指派2名檢察官到場，
頂新飼料油案爆發。

104年10月10日

‧彰檢搜索頂新屏東廠，陸續帶回前總經理常梅峯、品保組
長蔡俊勇與越南大幸福楊振益3人，均羈押禁見。

103年10月11日

‧彰檢搜索頂新位於永靖之彰化總公司，帶回總經理陳
茂嘉及江淑端，江以10萬元交保，陳茂嘉羈押禁見。

103年10月13日

‧彰檢大陣仗北上帝寶、味全總公司搜索，晚間魏應充
及廠長曾啟明到案後，檢方深夜予以聲押。

103年10月16日

‧彰院裁定魏應充羈押禁見。103年10月17日

‧彰檢起訴魏、常、陳、楊、曾、蔡、江共7人，前4人
續押。

103年10月30日

‧地院首開準備庭。103年11月21日

‧地院首開審理庭。104年1月20日

‧凌晨1點庭畢，合議庭裁定魏應充1億元交保；檢方提
抗告。

104年1月28日

‧合議庭裁定魏應充交保，保金增為3億元；檢方再提抗
告。

104年2月3日

‧合議庭維持原交保裁定，檢方不再抗告。104年2月10日

‧辯論，至13日清晨6點半終結。104年8月12日

‧宣判。104年11月27日

‧本署提起上訴。104年12月10日

‧依中高分檢指示檢察官施教文、姚玎霖、檢察事務官
吳文哲協助蒞庭逾15次。

105、106年間

‧言詞辯論終結。106年12月29日

‧二審宣判。107年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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